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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7-6919

聯絡人：林宜貞

電　話：02-7736-5600

受文者：長榮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月7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一)字第109000134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來函、發布令、修正條文、公文機關印信蓋用續頁表 (0001348A00_ATTCH1.

pdf、0001348A00_ATTCH2.pdf、0001348A00_ATTCH3.pdf、0001348A00_ATTCH4.

pdf)

主旨：轉知「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」第四條、第六條

修正發布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文化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海洋委員會108年12月31

日文授資局綜字第10830138654號、農林務字第1081701913

號、海科文字第10800119625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(含大學系統)、部屬各社教機構、各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副本：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090000432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長榮大學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人文社會學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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